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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 

监测、评价和报告方式及机制问题 

特设专家组 

2003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日，日内瓦 

 

  临时议程和说明 

 1. 会议开幕 

 2. 选举主席 

 3.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

 4. 特设专家组的各项任务 

 5. 其他事项 

 6. 通过报告 

  说明 
 

 1. 会议开幕 

 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秘书处协调员兼主任宣布会议开幕。 

 2. 选举主席 

 经社理事会在其关于监测、评价和报告方式及机制问题设立特设专家组的第

2003/299 号决定中指出特设专家组主席应从专家中选举产生。 

 3.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

 提出会议的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草案供审议，以便利专家组的工作。 

 专家组不妨审议并通过议程以及工作安排。专家组还不妨选出一位报告员，

并成立一个起草小组，协助主席编写专家组工作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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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 专家组的各项任务 

 (a) 评价与森林问题有关的相关国际公约、过程、文书和组织中现有的报告

要求以及监测和评价程序。 

 (b) 提出供论坛监测和评价进度的方法。 

 专家组不妨根据如下依据提出监测和评价进度的方法：各国、森林问题合作

伙伴关系会员组织、执行森林小组/森林论坛行动建议的其他相关组织以及国际

进程和区域进程自愿提出的报告；在国家、区域和国际各级正在开展的关于可持

续森林管理的标准和指标的工作；现有数据和资料以及报告制度和结构； 

 (c) 提出向论坛自愿提供报告的大纲。 

 (d) 就利用向论坛各届会议提交的报告，查明趋势和取得的经验的备选办法

提出建议。 

 (e) 就如何在各国进行能力建设拟定建议。 

 在审议分项目 4(e)时，专家组不妨审查如何增加资源以监测、评价和提出报

告，同时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。 

文件 

 秘书处关于监测、评价和报告方式及机制的说明。（E/CN.18/AC.1/2003/＿） 

 5. 其他事项 

 专家组不妨讨论其他相关事项。 

 6. 通过报告 

 经社理事会在其第 2003/299 号决定中指出，专家组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提

出提议和建议，如果不能达成协商一致，特设专家组的报告应充分体现所表达的

各种不同观点。 

 在该决定中，理事会决定特设专家组应顾及所有参与方的观点以及收到的意

见，编写报告提交论坛第四届会议。报告应明确说明专家组工作的主要成果，其

中包括供论坛进一步审议的各项提议和建议。 

 


